
強化毒化物安全管理及災害應變計畫-中部環境毒災應變隊建置計畫  

近年工業與科技迅速發展，危害化學品的運作更多，工廠的設

備與操作異常複雜，可製造400多萬種化學物質之多，約有7、8萬

種具有商業價值，經常性運作之物質約有2-3萬種。考量生產成本及

保障設備，安全措施不可能無限制地增加，在運輸這些危害物質

時，無形中也可能產生危害及事故。然人們在享受化學工業所帶來

的繁榮經濟及充裕物質的同時，常忽略了化學災害意外事件的龐大

社會成本。依「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」之規定已公告列管物質達258
種，並採分類、分量管理之精神，有效管理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，

幾與先進國家同步。相關之管理採禁用、限用、許可使用、登記備

查方式，以提昇管理效益。為強化毒化物危害評估及預防措施，預

防毒化災之發生，除加強運作及其釋放量紀錄申報、提報減量計畫

外，對第三類毒化物運作者規定應建立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，並公

開供民眾查閱。此外，輔導毒化物運作工廠組成聯防小組，經常演

練，以防範未然。  

環保署於91年初規劃成立北、中、南3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，

提供即時應變諮詢建議，以及在災害發生時，配合行政院環保署毒

災業務主管統籌調配，可啟動3區毒災諮詢中心之資深應變專家技

術支援，全力支援災害處理技術；並配合需要派請應變專家抵達現

場，提供現場應變作業及安全之建議指導，此為環保署於災害防救

及應變之重要施政作為。 

環保署並自92年起，執行4年中程計畫-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

技術支援體系建置計畫，強化北、中、南3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應

變及現場監測等能量，並提供24小時全年無休服務，然國內災害防

救體系 (含消防單位)仍習慣於化學災害之火災或爆炸處理，若遭遇

化學品洩漏情境與環境污染、善後清理機制目前仍顯不足，目前北

中南3區毒災應變中心之運作，限於每年不到5千萬元之運作經費，

僅能支應每中心24小時值班，每班約2-3人之費用，及採購部分應變

耗材與業務費用，尚無法於毒化災或環境災害發生時於1小時內趕

抵現場支援應變工作。 

有鑑於此，環保署規劃95-98年執行行政院核定之4年中程計畫-
「強化毒化物安全管理及災害應變計畫」，建立全國7個環境毒災應

變隊，此計畫為建置中部2個環境毒災應變隊，環境毒化災害事故發



生後1小時內，趕赴現場實施偵測、監控、應變與善後復原作為，並

納入民間應變能量，期使環境災害事故由開始。 

本年度（97年）依計畫目標持續成立中部環境毒災應變隊，並

完成應變隊員24名招募與教育訓練，並提供中部地區各縣市到場緊

急應變、救災諮詢、監測採樣及災後善後復原等協助，以降低及減

少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與影響為設立目標。  
 


